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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 

須予披露交易 

訂立建設工程合同 

 

 

茲提述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有關訂立建

設工程合同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本公告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

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謹此就浙江富泰最終實益擁有人的身份提供進一步資料。於該公告日期，浙江

富泰由王林娟擁有 56.25%、汪尚杰擁有 32.50%及申屠夏妹擁有 11.25%。 

 

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全悉及確信，浙江富泰及上述其最終實益擁有人

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的獨立第三方。 

 

除本公告所披露外，該公告中所有資料保持不變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及董事總經理 

林知譽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 

 

 
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：(1)執行董事：林富華先生、林知譽先生、林典

譽先生及蘇少嫻小姐；(2)非執行董事：楊國榮教授及洪嘉禧先生；及(3)獨立非執行董

事：黃紹開先生、梁學濂先生及鍾國斌先生。 

 


